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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5年1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上报制定团体标准《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标准建议书和标准草案，2026年4月27日，甘肃省质量协会下达了制定《张家川红花牛种群鉴定标准》标准（项目计划号：甘质协【2026】21号）。本文件制定任务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牵头提出。参与起草的协作单位包括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等。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为甘肃省质量标准协会。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马晓明、梁春年、杨来康、杨孝君、喇永富、贠秀君、马利军、张少华、褚敏、马艳萍、包鹏甲。
2. 制定背景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牛肉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市场对牛肉品质、安全性及稳定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肉牛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在供需结构、产品质量及标准化水平等方面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推动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已成为重要趋势。在国家大力推进畜牧业标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肉牛品种标准不断完善，多项国家标准相继发布实施，为品种选育和生产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在屠宰加工及检疫环节，针对区域特色肉牛的专用技术规范仍相对薄弱，尤其在操作流程统一、关键参数控制及质量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张家川红花牛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地方特色肉牛群体，经过持续改良，已具备良好的生产性能和市场认可度，并成为当地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依托较为完善的养殖基础和产业体系，该品种在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对屠宰加工规范化和产品质量稳定性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当前，在屠宰与检疫实际操作中，部分环节仍存在技术标准不统一、操作依赖经验、关键控制指标不明确等问题，影响了产品品质一致性及安全保障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进一步提质升级。此外，消费市场对优质、安全、可追溯牛肉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对屠宰加工过程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基于此，有必要结合生产实际和已有技术积累，制定《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对屠宰加工全过程进行系统规范，明确致昏、放血、剥皮、分割、预冷及检疫等关键技术要求，提升操作规范性和质量控制水平。
该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完善张家川红花牛产业链技术体系，提高屠宰加工标准化程度，保障肉品质量安全，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将促进产业由粗放发展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推动相关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区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3. 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团体标准《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制定启动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立即会同项目承担单位成立由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等相关专家组成的标准制定起草小组，主要负责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相关数据，起草《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开展意见征求，组织召开标准初审会，按要求提交牦牛品种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品种照片等。标准起草小组人员分工如表1所示。
表1 标准起草组成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分工

	1
	马晓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总负责

	2
	梁春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协助实施标准制定

	3
	杨来康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采样、检测工作

	4
	杨孝君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
	采样、数据分析

	5
	喇永富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协助实施标准制定

	6
	贠秀君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协助实施验证

	7
	马利军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材料收集与整理

	8
	张少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标准关键点的验证工作

	9
	褚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检测工作

	10
	马艳萍
	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
	协助标准验证

	11
	包鹏甲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征求意见及修改完善



（2）开展大量普查、测试和试验研究工作 
为了使本规程各环节的技术参数能够科学地反映张家川红花牛的屠宰加工特性与肉质性能，标准编制组依托张家川县持续推进的良种繁育与规模养殖基础，结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及张家川畜牧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开展的肉牛种质资源挖掘与良种选育工作，先后在张家川县核心产区及当地建成的年屠宰能力达3万头红花牛的全自动化屠宰加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屠宰工艺验证（如致昏电压、双级冷却排酸工艺等）及理化指标分析工作。
（3）综合分析，起草标准文本
标准起草小组对调研、实测及工艺验证获取的大量原始数据进行了系统性整理与统计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张家川红花牛的屠宰加工特性（如具有大理石花纹和高脂肪特性等）、肉质理化指标及产业链提质增效目标深度融合，科学确立了关键工序的技术参数（如明确断料不低于12小时、电击致昏参数以及核心pH值等）。在此基础上，起草组于2026年3月至4月深入张家川县规模化牛羊屠宰厂开展流程摸排与标准化验证。起草小组在严格遵循GB/T 1.1—2020导则的基础上，广泛参考《畜禽屠宰操作规程——牛》（GB/T 19477-2018）等现行国家与行业标准，经起草组成员内部多轮技术研讨与反复打磨，最终于2026年5月修正完善并起草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1.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定和导则进行标准文本的编写。 
1.2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与屠宰加工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基础通用知识相协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并与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保持一致。 
1.3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结合张家川红花牛的品种特性及当地屠宰加工实际，在充分调研和验证的基础上，对关键工艺环节和技术参数进行合理规定，确保标准内容符合生产实际，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 
1.4 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与技术资料，结合肉牛屠宰加工发展趋势，引入先进工艺理念和技术方法，对关键技术内容进行规范，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1.5 创新性原则 本标准针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张家川红花牛”，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屠宰与检疫技术要求，填补了地方特色肉牛在屠宰加工环节缺乏专用技术规范的空白。
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张家川红花牛为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形成的地方肉牛群体，其肉品质性状与普通黄牛存在一定差异。为保证屠宰加工过程中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在分析其生物学特性及现有屠宰加工条件的基础上，起草小组对宰前管理、致昏与放血、剥皮与内脏摘除、胴体冷却及排酸等关键工艺环节进行了梳理，并据此确定相关技术要求和参数。
2.1标准名称
张家川红花牛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通过引入西门塔尔牛与秦川牛及地方黄牛进行杂交改良，逐步形成的地方特色肉牛群体，具有适应性强、生产性能稳定等特点。该群体于2012年获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在当地肉牛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在生产实践及相关资料中，其名称已基本统一为“张家川红花牛”。
鉴于本标准主要针对张家川红花牛屠宰加工及检疫过程中的技术要求进行规范，结合标准内容及适用范围，确定标准名称为《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本标准英文名称为：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slaughtering and quarantine of Zhangjiachuan Honghua cattle。
2.2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各工序的操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操作规程。理由及依据：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2.3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确定 为保证本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及管理要求的合规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贯彻国家顶层法律体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作为根本大法予以引用，筑牢了疫病防控和食品安全的底线。同时，在核心工艺与质量控制环节，充分衔接并引用了现行有效的国家与行业基础通用标准。例如，引用 GB/T 19477-2018《畜禽屠宰操作规程——牛》作为通用操作指引；引用 GB/Z 25008-2010 规范数字化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引用 NY/T 3471-2019 指导屠宰废弃血液的合规收集等。这些引用文件的确立，确保了本规程既符合国家强制性监管要求，又与现行行业技术体系保持高度协调统一。
2.4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2.5 宰前要求的确定 宰前管理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动物福利保障及最终的肉品质量。为降低应激反应并确保食品安全源头可控，本标准第4章对宰前各环节进行了细化规定：
场所与设施及健康核查：规定待宰舍温度需保持在（15±5）℃，并设立专用防疫隔离区。严格落实文件核查制度，待宰牛必须持有检疫合格证及免疫证明，且宰前至少24小时拔除禁用药物残留，结合电子耳标核对确保来源100%可追溯。官方兽医需现场核查体温（38～39℃），将带病牛只直接隔离销毁，从源头切断病原。
禁食禁水与动物福利：为有效排空胃肠道，防止屠宰中内容物溢出造成的食源性污染及排酸不良，标准规定断料时间不低于12小时，断水不低于4小时。同时，针对牛只运输应激，明确禁止使用电击棒粗暴驱赶，提倡轻声或牧犬引导，通过严格禁止恐吓和折磨性操作，最大限度减少肌糖原的无谓消耗，避免产生暗切肉（DFD肉）。
2.6 致昏与放血工艺的确定
2.6.1 致昏参数：结合张家川红花牛的体格特征及人道化屠宰要求，推荐使用电击头颈式或穿颅致昏。其中，电击参数明确设定为：工作电流≥1.0A、电压300v-400v，作用13秒。该参数区间既能确保牛只瞬间失去痛觉与应急反应（保障动物福利），又避免了因电流过大导致的脊椎骨折或肌肉点状出血。
2.6.2 放血要求： 为显著降低肌肉组织残留血量，提升肉品鲜亮色泽及耐储性，规定致昏翻转后即刻切割颈总动脉，且必须在5秒内放血完成直至无红色血液流出。同时特别强调放血过程不可搅动胴体，以为后续排酸创造良好条件。
2.7 剥皮与内脏摘除工艺的确定
剥皮去头蹄：规定采用开叉口剥皮法（尾部至颈部，四肢至脖颈线），强调操作需快速小心，避免刀伤肉表面，保证高档部位肉的完整性。
内脏摘除顺序：为严防交叉污染，标准强制规定了物理隔离流程：横开胸腔后，必须先取“红脏”（心、肝、肺、脾等），随后截离食管和胃门团，再取出“白脏”（四个胃及肠道）。这一先后顺序能有效避免胃肠道破裂导致的内容物污染肉体。
2.8 开胸劈半与冲洗工艺的确定 开胸劈半要求沿脊柱正中线稳健锯切，严防断裂导致脊髓渗血污染。针对红花牛肉质细嫩的特性，对冲洗工艺设定了严格参数：冲洗水温必须控制在10℃以下，且水压不宜过大，以彻底清除血渍骨屑的同时，有效避免表面致密肉纤维的破裂受损。
2.9 检验与质量控制要求的确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强制性监管要求，为切实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本标准第7章确立了严格的全流程检验与质量控制体系。在宰前检疫方面，明确了入场牛只的临床体征核查标准，将体温（38～39℃）及皮肤、口腔黏膜状态作为核心判定指标，从源头杜绝病牛及疑似疫病牛入场。在宰后检验环节，规定了检疫人员必须对每头牛的内脏（肝、脾、肾、肺）及肌肉进行同步剖检，重点排查结核结节、寄生虫囊等病理特征，并对口蹄疫等危及公共卫生的病害做出了整体剔除和报告的强制要求。同时，结合现代肉类食品安全标准，标准创新性地引入了定期微生物（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和化学残留（兽药、饲料添加剂）理化检验建议，并建立了针对不合格品的明确标识、隔离及销毁闭环处理制度，确保流入流通领域的红花牛肉绝对安全合规。 
2.10 产品追溯体系的确立，张家川红花牛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其高端市场定位要求极高的产品溯源信誉度和品牌保护力度。依据GB/Z 25008-2010《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要求，本标准第8章确立了从牛只入场到最终产品的全链条数字化追溯体系。针对传统屠宰环节批次管理混乱的痛点，本标准规定必须为每头牛配发唯一的数字化ID（电子耳标），并在后续的胴体及切割肉块环节贴附电子标签与箱号，实现精细化的批次管理。特别是基于食品安全追溯的时效性需求，标准在8.2条中强制规定“追溯信息至少保留2年”，并通过建立电子数据库或二维码系统赋码，使终端消费者和经销商可通过扫码直观查询牧场来源、检疫合格证及检测信息。这一流程设计（如图1所示）不仅适应了现代市场对原产地保护产品的信任需求，更确保了在发生任何食品安全问题时，能够迅速、精准地回溯至养殖或加工的源头环节。
2.11 废弃物和污染物处理要求的确定 屠宰加工过程中的废弃物与污染物处理不仅关系到动物疫病防控与食品安全闭环，更是落实绿色生态、循环低碳发展理念的核心环节。为切实保障张家川县当地的生态环境及厂区卫生安全，本标准第9章对固体废弃物、污水废水、空气污染及病害防控做出了严格规定：
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病害防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环保相关要求，标准对固体废弃物实行了严格的分类管理。强制规定病理内脏及剔除部位必须暂置于封闭容器中，并交由具备专业资质的单位执行高温灭菌、焚烧或深埋处理，这一规定的核心目的在于彻底阻断病原微生物及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途径。同时，针对废弃物暂存区，明确提出了“防渗漏、防动物侵扰”的硬件设施要求，并通过严格控制苍蝇等媒介传播及定期消毒，严防交叉感染与二次污染；而皮、骨、蹄等可回收部位的合规再利用，则有效提升了单头牛的综合经济效益。
污水废水达标排放管控： 屠宰环节产生的血水废水富含高浓度有机物与油脂。为防止污染当地水资源，本标准强制要求现场必须配备隔油池、沉砂池、好氧池等系列污水处理设施，废水必须经物理隔离与生化处理相结合的工艺后方可排放。排放指标严格锚定最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7-2025）执行，并且创新性地要求在废水排放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以实现排污全天候的动态监管。
空气污染与异味治理： 考虑到屠宰车间易产生氨氮积聚和异味，影响人员健康与周边空气质量，标准规定操作场所必须安装排风换气设施。同时提出在必要时引入生物除臭或活性炭吸附等现代环保治理工艺，以确保厂区不产生有害废气，从整体上提升红花牛屠宰产业的绿色环保水平。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及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 
在标准起草期间，标准编制组联合张家川县志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旺平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规程中的关键工艺参数开展了多轮现场测试与验证，以确保操作可行性和标准可靠性。
致昏工艺验证：针对红花牛的体格特征，测试了不同区间的电击参数。验证结果表明，采用规程设定的工作电流≥1.0A、电压300V~400V，作用13秒的电击头颈式致昏参数，能确保100%一次致昏，动物失去应急反应迅速，且有效规避了因电压过高导致的脊椎骨折或局部肌肉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既保障了动物福利，又保护了高附加值部位肉的完整性。
冷却排酸工艺验证：结合张家川红花牛肉质细嫩、大理石花纹明显及高脂肪的特性，验证了双级冷却策略。实测数据证明，在预冷间温度0℃~4℃、相对湿度85%左右的条件下，前期快速降温并在0℃~4℃恒温排酸48h~72h后，红花牛肉胴体的最终核心pH值稳定回落至5.6~5.8这一区间。经此排酸处理后的肉样，其剪切力显著降低，肉色鲜亮，嫩度与风味得到实质性改善。以上各项实地验证数据充分证明，本规程设定的技术路线科学严谨，各项工艺参数完全符合张家川红花牛的品种特性与当地自动化加工的实际情况，具备极强的可行性和指导性。
（二）预期的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改变以往屠宰加工环节依赖传统方式、工艺不规范、质量稳定性不足的现状。通过规范放血、剥皮分割等操作，能够有效减少加工损耗；而科学的双级冷却排酸工艺则能最大限度激发红花牛肉的优良肉质，显著提升高档部位肉的出成率和肉品均一性。标准的落地将提升张家川红花牛肉在高端市场的溢价能力，直接增加单头牛的综合产值，为屠宰企业的提质增效及上游养殖户的增收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
（三）预期的社会效益
填补标准空白，提升品牌价值：本规程的制定填补了张家川红花牛这一地方特色优良品种缺乏专属屠宰检疫规范的空白。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统一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将增强该品牌的市场信誉和竞争力。
保障食品安全，维护公众健康：本标准严格对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建立了完善的宰前宰后检疫制度；同时规定强制推行全链条数字化追溯（电子耳标及追溯信息至少保留2年），实现从活牛入场到产品流通的全环节闭环管控，最大程度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升消费者信心。
（四）预期的生态效益
本规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在第9章专门针对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处理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标准。
无害化处理防止病原传播：规定病理内脏及剔除部位必须交由资质单位进行高温灭菌、焚烧或深埋处理，严格控制病害媒介传播，有效阻断了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途径。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是专门为我国特定地方优良肉牛品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张家川红花牛”制定的屠宰与检疫技术团体标准。张家川红花牛是甘肃省特有的地方遗传资源（由西门塔尔牛与本地秦川黄牛长期杂交选育形成），目前国际上尚未有针对该特定品种屠宰与检疫的同类标准。因此，本标准缺乏直接的国际或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及国外样品、样机的数据可供对比。尽管如此，在标准编制过程中，我们在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现行国家标准《畜禽屠宰操作规程——牛》（GB/T 19477-2018）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的肉类深加工技术与现代食品安全管理理念。具体而言，本标准接轨了国际动物福利理念，在宰前要求与致昏工艺中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电击棒等粗暴工具驱赶，并实施人道化的电击头颈式致昏（严格设定工作电流≥1.0A、电压300~400V参数以确保一次致昏），这一要求与国际公认的动物福利保护及减应激操作理念高度契合。此外，结合张家川本地全自动化屠宰生产线的ISO质量管理体系基础，本规程确立了双级冷却策略、核心pH值（5.6～5.8）监测排酸成熟工艺，并利用数字化ID（电子耳标）建立了至少保留2年的全过程质量追溯系统。这些技术与国际高端牛肉加工技术（如电刺激技术）及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追踪趋势保持高度一致。
五、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没有同类国际标准可采用。
六、与现行法律与强制性标准之间衔接、协调情况
《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标准与我国现行的农业法、畜牧法和国家畜禽资源管理委员会条例等有效的一系列法律没有相悖之处。标准严格执行农业法、畜牧法和国家畜禽资源管理委员会条例等有效的一系列法律。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制定行业标准的过程中起草单位广泛征求了意见，并经过多次多层面反复磋商，未出现重大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标准未涉及专利技术。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张家川红花牛屠宰与检疫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制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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